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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程序 

第四章

訊問被告
調查被告科刑資料

朗讀案由
人別訊問
陳述起訴要旨
行使告知義務
調查證據程序
自白任意性之調查
　優先其他證據
　§156Ⅲ
§164，物證之調查
　；§165 ，證據文
　書之調查；§166，
　證人鑑定人之交互
　詰問
自白之真實性應最
　後調查，§161之3

檢察官之起訴決定

簡易程序（處刑命令）

法院認為
應改用通
常程序者
（§452）

通常審判程序

準備程序

法院認為
直以簡易
處刑者
（§449Ⅱ）

逕以簡易判決處刑

簡式審判

被告為有罪陳述
（§273之1Ⅰ）

審判期日之程
序　　　　　

不適用嚴格證
明法則之拘束
（§273之2）

事實及法律之
辯論　　　　

言詞辯論終結
之宣示　　　

判決

辯論終結前得為量
刑之協商　　
（§455之2）

改用通常程序
§273之1Ⅱ

限於§273之1案件

檢察官之論告
辯護人之辯護
被告之答辯

再行辯論 再開辯論

處刑前得為
量刑之協商

（§455之2）

量刑之辯論
§289Ⅱ

進行§273Ⅰ所列各款之
事項，包括：

起訴效力所及之範圍與
有無應變更檢察官所引
應適用法條之情形
訊問被告、代理人及辯
護人對檢察官起訴事實
是否為認罪之答辯，及
決定可否適用簡式審判
程序或簡易程序
案件及證據之重要爭點
有關證據能力之意見
曉諭為證據調查之聲請
證據調查之範圍、次序
及方法
命提出證物或可為證據
之文書
其他與審判有關之事項

更新審判程序

通常審判程序

被告之最後陳
述（§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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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概 說 

我國於改採改良式之當事人主義之後，對於審判程序造成相當大的改

變，包括交互詰問之實施、證據法則之修改、舉證責任規定之改變、簡式

審判等規定，無論在學說與實務上均造成諸多之問題，本章將從第一審之

審判程序加以敘述，關於證據法則部分，則留待次章中加以論述。 
審判程序分為簡易程序與通常審判程序二種，而通常審判程序關於事

實之審理，又區分為簡式審判與一般審判程序。前者指關於事實之認定不

適用一般嚴格證明之證據法則（調查程序與證據能力之鬆綁）。在通常審

判程序中，又區分為準備程序與審判期日之程序。 
以下則先敘述通常審判程序，次論及簡式審判與簡易程序。 

第二節 審判程序之諸原則 

（參見林鈺雄，刑訴下，P167～174；林俊益，刑事訴訟法概論下，

P237～246） 

一、直接審理原則 
形式之直接性 

要求法官必須親自踐行審理程序，而不得委由他人來踐行。故若法官

因疾病或其他原因不能審理時，必須更新審判程序。 
實質的直接性 

所謂實質的直接審理，亦即禁止法院以間接的證據方法替代直接的證

據方法的原則，簡稱為「證據品的禁止」。 
效果→違反直接審理原則之程序，可能會構成判決當然違背法令 
（§379、、、）。 

     註解  
林鈺雄老師所稱之直接審理原則，與前述之直接審理主義概念同，亦

即，所謂之直接審理主義，其內涵可以分為二方面： 
關於調查證據程序之直接審理主義→形式直接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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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證據能力方面之直接審理主義→實質直接審理。 
關於此部分之敘述與傳聞法則有極大之關聯，請參閱第五章證據之敘述。 

 

二、言詞審理原則（口頭審理原則） 
即要求以言詞陳述或問答形式而顯現於審判庭之訴訟資料，法院始得

採為裁判之基礎。而此一原則與直接審理原則關係密切，通常相提並論。 

     註解  
通常所謂之直接審理原則，與言詞審理原則會產生結合，而通稱為「直

接言詞審理原則（主義）」。 
由於直接審理原則有二種意義，故而言詞審理原則亦分為： 
關於審理程序之言詞審理原則→即原則上要求證據之調查須以言詞之

方式為之。 
關於證據能力之言詞審理原則→原則上要求作為證據之供述性證據，

須以言詞之方式為之。 
與之結合的直接原則，即形成： 
關於審理程序之直接、言詞審理原則：要求法院須親自在當事人均在

庭之情形下，以言詞之方式進行審判與證據之調查。 
關於證據能力之直接、言詞審理原則：要求供述性之證據須為直接性

之證據（非傳聞）且須以原證人之口頭證據（非書面證據）為之。→

故原則上禁止將錄取證人供述之筆錄作為證據。 
 
根據言詞審理原則，即要求原則上除有特別規定外，判決須經過言詞

辯論（§379、）。請參看下頁圖： 


